
 
 
 
 
 
即時發佈 

 
 

有關《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之立場》 

 
(香港，2013 年 11 月 6 日) 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下稱「香港電視」)就今天的

立法會會議討論以《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要求政府公開相關文件，立場

如下。 

 
一. 市民大眾的知情權是最基本的公民權利，應該得到尊重。 

 
二. 至今，政府仍然未能就改變發牌政策及香港電視不獲發免費電視牌照作出合

理及確實解釋。 

 
三. 香港電視及香港人為著一個真相，已經等待了三星期。我們同意部份立法會

議員的意見，認為政府若能公開作出合理解釋，根本不需要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法）》。但現實告訴我們，政府並無誠意解決問題。除了《立

法會（權力及特權法）》外，我們還可以怎樣？怎樣可以舒解民怨？ 

 
若政府未能於中午 1 時前作出真實及詳細的公開交待，香港電視呼籲各位立法

會議員能支持《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要求政府公開相關文件。 

 
﹣完 ﹣ 

 
 
有關香港電視的資料，請瀏覽 www.hktv.com.hk。 

 
如有查詢，敬電企業傳訊部： 

鄭靜雯  電話：3145 4118  電郵：chengcm@hktv.com.hk 

 

http://www.hktv.com.hk/

